	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地磅磁卡申請書

	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申請單位
	□       區清潔隊  □ 民營清除機構  □其他單位：

	磁卡種類
	□ 一般垃圾    □ 巨大垃圾    □ 一般事業廢棄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其他：

	申請原因
	□ 新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□ 遺失（舊卡號：        ）     
□ 損壞（舊卡號：         ）□ 其他（原因：          ）

	車籍資料
	車    號
	        －
	局編號           （區隊填寫）
	　

	
	規定載重
	公噸
	空 車 重
	公噸

	聯絡電話
	單位：　
	駕駛：　

	備    註
	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應檢附協議書、本局核准清運車輛之同意函、車籍資料影本

	一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隊（公司）茲因上列原因申請

	　
	（卡號：       （本廠填寫））地磅磁卡乙張，並自中華民國

	　
	    年    月    日起以新卡為憑。

	　
	(第   次換發(前次換發日期   年   月   日)(本廠填寫))。

	二、
	申請單位(人)所執進廠磁卡應自行妥善管理，如有遺失、破損，

	　
	(需賠償工本費新台幣500元)應立即申請註銷及換卡事宜，如有

	　
	管理不善致產生冒用、領替等所造成損失時，其一切責任及刷卡

	　
	金額概由申請單位（人）自行負責並全數繳納，不得異議。

	申請單位簽    章
	申請人：
	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司大小章)
　

	核發單位
	北投垃圾焚化廠
　


